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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体检安排
初级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的体检安排如下：
	体检医院
	湘阴县中医医院

	体检地址
	湘阴县文星街道先锋路69号，门诊四楼治未病科

	联系方式
	0730-3171261

	体检时间
	工作日上午8:00-10:00


二、注意事项
1.预约分流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到指定医院体检，建议申请人提前电话预约，体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开始到网报最后一天截止。网报截止后医院不再受理体检，网报平台也不能上传报告，请特别注意。
2.体检医嘱
申请人应在体检前一天保持正常饮食，不要饮酒，不暴饮暴食，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，注意休息。体检当日清晨空腹禁食水，不化妆，不佩戴贵重饰品，穿着宽松衣服，可佩戴口罩，孕妇免检胸透项目，提前告知医生，上传体检报告时一并上传近期B超孕检单。
3.所需材料
申请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体检，事先打印《湖南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》，粘好本人证件照（与网上申报时上传的电子证件照同底版），用输入法录入或工整填好姓名、性别、婚否、民族、出生年月、身份证号、最高学历、工作单位、户籍所在地、现住所及通讯地址、申请资格种类、既往病史及受检者签名、家族病史等内容，正反面均要填写本人手机号码（手写）。
4.体检结论
申请人完成全部体检项目且结论为合格，体检表原件交医院留存。请申请人保留体检发票以备查询，体检表当场自行拍照或扫描制作成PDF文件上传。不合格的项目请与医院沟通复查，在网报截止时间前完成体检报告上传，超过时间不予受理。
5.体检纪律
如发现体检中有冒名顶替现象，一经查实，按弄虚作假、骗取教师资格处理。
6.体检表填写说明如下，填写时将红色提示部分删除，按要求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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